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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会[2005]120 号）的要求，作为宏润建设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半年

度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2）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以下的

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139,300 万元，

为对公司持股 70%的合营企业宁波宏嘉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242,792.36 万

元，占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73.19%。 

 

 

独立董事：张丽明、周国良、金小明 

2020 年 8 月 18 日 

 

 

 

 

 

 


